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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 

并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1月23日，本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新疆五家渠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五家渠城投”）通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已原则同意五家渠城投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

53,989,850股A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以下简称“本次转让”）。 

现将本次转让的具体情况和相关要求公告如下： 

一、本次转让所涉及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及拟转让股份数量 

（一）新中基基本情况 

本次拟转让股份所涉及的上市公司名称：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中基”或“上市公司”）。 

新中基系于2000年9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主营番茄制品加工、贸

易的A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00972”，股票简称为“新中基”，住所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8号，法定代表人为龙亚辉，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77128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经营范围：农业种植；

农副产品的加工、销售；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交化产品、办公用

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的销售。对原苏联、东欧等周边国家的易

货贸易及三来一补业务；自营和代理兵团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具体进出口商品以

外贸部门批文为准）；农机修造；棉花经营；木器加工；出国（境）举办经济贸

易展览；房屋租赁及土地租赁。新中基的具体情况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



司公开披露的资料。 

截止2015年9月30日，新中基总资产为243,636.80万元，净资产108,493.63

万元，每股净资产1.41元。2015年1月至9月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470.83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6,455.39万元。 

    （二）拟转让股份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五家渠城投持有新中基10,000万股，占新中基总股本12.97%，

为新中基第二大股东。 

本次拟转让标的为五家渠城投直接持有的本公司53,989,850股A股股份，占

新中基总股本的7%，股份性质为非限售国有法人股。本次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将

成为新中基的第二大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后五家渠城投持有新中基46,010,150股，占新中基总股本

5.97%。 

二、转让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9号，以下简称“19号令”）的规

定，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不低于10.87元/股（即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

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的90%），最终价格将在符合公开征集条件的拟受

让方的报价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则确定。 

三、意向受让方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拟受让本公司股份的意向受让方应当具

备以下资格条件： 

  （一）意向受让方或其实际控制人应为中国境内组织机构； 

  （二）意向受让方已就本次受让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承诺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其他法定程序； 

  （三）意向受让方能够为上市公司向大健康、“一带一路”相关产业转型提供

实质帮助，能为上市公司实施转型升级提出可行的经营发展计划； 

http://gov.hexun.com/csrc/index.html


  （四）意向受让方应具有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和改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的能力； 

  （五）意向受让方应为单一主体且须独立受让全部拟转让股份，出让方不接受

意向受让方以联合方式参与竞标； 

  （六）意向受让方须为上市公司提供切实可行的资产重组计划，向上市公司推

荐大健康产业的优质资产和业务，支持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提升上

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七）意向受让方应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最终确定的受让方应

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出让方支付不低于股份转让价款的30%

作为保证金，其余价款不晚于股份过户后3个工作日一次性结清。 

   （八）意向受让方或其实际控制人财务状况良好，应具有合法、可靠的资金

来源和足够的现金支付能力，具备良好的商业信用，能够按照国有股份转让有关

规定支付转让价款； 

以上条件为本次股份受让的必要条件，出让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出让方将考虑意向受让方的综合情况并结合后续商谈结果择优选择受让方。 

四、意向受让方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和资料要求 

    本次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的公开征集期为7个交易日，即2015年11月24日至

12月2日。意向受让方如有受让意向，且符合上述资格条件，应在公开征集截止

日2015年12月2日17：00前向出让方送达申请资料，出让方不接收任何迟于该时

间送达的文件。意向受让方需要送达的申请材料包括如下内容： 

   （一）意向受让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卡、人民银行征信报告（详

版）、公司章程，意向受让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送达该自然

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二）意向受让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简介，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沿革、

股权结构、主营业务、主要财务状况、管理团队及联系方式等； 



   （三）意向受让方或其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

和最近一期（2015年1-9月）财务报表； 

   （四）意向受让方有关上市公司的战略转型发展计划、有关向上市公司推荐

大健康产业优质资产的介绍、资产重组计划和拟推荐资产近两年的财务报告； 

   （五）其他意向受让方关于符合受让条件的说明及支持材料； 

   （六）正式报价文件； 

   （七）意向受让方的收购资金来源说明及具备支付能力的证明文件、转让价

款支付进度与保证，转让价款的支付进度应说明每一期价款具体支付的时点及具

体支付比例； 

   （八）意向受让方内部有权机构的决策文件； 

   （九）递交受让申请材料人员的授权文件（包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十）有关决策部门认为必要的其他资料； 

   （十一）意向受让方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上述文件一式三份，均须加盖公章并密封，须同时提供电子文档。上述文件

将用于评审使用，并根据评审需要予以复制。文件一经接收后，不负责退还。出

让方指定的接收文件地址及人员如下： 

    接收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人民北路3092号工业区管委会三楼 

受理人：王钰 

联系电话：0994-5829045 

受理邮箱：289525387@qq.com     

本次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具体程序将在合法、合规、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

下进行，具体解释权归五家渠城投。 

五、本次股份转让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 

    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在本次

公开征集完成后，本次股份转让事宜报国务院国资委审批。因此, 一方面,在本



次公开征集股份受让方所规定的日期内,出让方能否征集到拟受让方存在不确定

性；另一方面,在规定日期内征集到拟受让方后,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以及股

份转让是否能够实施也存在不确定性。  

    如出让方本次股份转让成功，新中基的第二大股东将发生变更，新中基将根

据股份转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3日 




